
2021年新《安全生产法》实务解析

主讲人：孙志强 律师

【课程背景】

2021年 6月 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新修订《安全生产法》于 2021年 9月 1日起施

行！此次《安全生产法》再次修订，既是结合新实际、回应新情况，也是对于

权责关系、惩戒标准的升级与适配。“新修安全生产法加大了对违法惩处力

度”，这是系统考量的结果，也是维持法律威慑力、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又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安全生产工作仍处于爬坡期、过坎期。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全国正在

开展安全生产三年行动、制定实施“十四五”安全生产规划的关键时期，对安全

生产法进行修改，正当其时、十分必要，为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

器。

【课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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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刻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新修订内容，特别是安全生产法

将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三个必

须”原则写入法律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了各方面的安全生产责任，建立起一

整套比较完善的全员安全责任体系。

2、提高学员安全意识

3、提升管理人员依法治企能力

【授课时长】

根据企业需求选择内容和案例，一天或两天。

【授课对象】

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班组长、安全员、法务人员

【课程特色】

1、其他老师无法比拟的专业优势：孙志强资深专业律师，代理过“我爸是李刚”

等知名案件，法律功底深厚、办案实践经验丰富。法律培训针对性、实操性

强，内容均来自司法实践，以案说法，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

2、其他律师无法比拟的讲课技能和风格：孙律师对课件及案例进行精心设

计，逻辑严密，构思巧妙，把法律知识融入到工作、生活；讲课风格生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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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寓教于乐；讲解法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学员听得懂、记得住、用的

上；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影音、互动等方式，充分调动学员积极参与互动、

现场理解感悟，课堂气氛轻松活泼，摆脱了纯讲理论的刻板模式，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授课内容】

第一章 修改背景和意义

案例：天津港事件

第二章 新亮点分析

1、明确“三个必须 ”

（1）明确了部门安全监管职责

（2）明确了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监管职责

（3）明确企业的决策层和管理层的安全管理职责

案例：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年考察中石化黄岛经济开发区输油管线泄漏引发

爆燃事故现场时首先提出“三个必须”原则。

2、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生产经营单位全员安全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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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3）高危行业领域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

第三章 重点法条解读

1.以人为本，坚持安全发展。新法明确提出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将坚

持安全发展写入了总则，对于坚守红线意识、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实现

安全生产形势根本性好转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条)

2.建立完善安全生产方针和工作机制。将安全生产工作方针完善为“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进一步明确了安全生产的重要地位、主体任务和实现安

全生产的根本途径。新法提出要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

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各方安全职责。(第三条)

3.落实“三个必须”，确立安全生产监管执法部门地位。按照安全生产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新法一是规定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及时协

调、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的重大问题。二是明确各级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实施综合监督管理，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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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三是明确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作为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

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法律、法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第八条、第九条、第六十二条)

4.强化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理机构安全生产职责。(第八

条)

5.明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人员的设置、配备标准和工作职责。

新法一是明确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储存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二是规定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管理人员的 7项职责，主要包括拟定本

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

反操作规程的行为，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等。三是明确生产经营

单位作出涉及安全生产的经营决策，应当听取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的意见。(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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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确了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职责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一是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

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

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二是明确被派遣劳动者享有本法

规定的从业人员的权利，并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从业人员的义务。(第二十五

条、第五十八条)

7.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新法把加强事前预防、强化隐患排查治理作为

一项重要内容：一是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

术、管理措施消除事故隐患。二是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

督办制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三是对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行为，设定了严格的行政处罚。(第三十

八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

8.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结合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新法在总则部分明确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提高本质安全生产水平。(第四条)

9.推行注册安全工程师制度。新法确立了注册安全工程师制度，并从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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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推进：一是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

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其他单位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二

是建立注册安全工程师按专业分类管理制度，授权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

10.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根据 2006年以来在河南省、湖北省、山西省、北

京市、重庆市等省(市)的试点经验，重点是为了增加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单位

从业人员以外的事故受害人的赔偿补偿资金来源，新法规定：国家鼓励生产经

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第四十八条)

第四章 刑事责任

重大责任事故罪

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危险物品肇事罪

不报或者谎报事故罪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消防责任事故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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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作业罪

上述罪名全部案例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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